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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修订后的规定在裁判文书公开范围方面有哪些
变化？

答：2013年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应
当在互联网公布”，但是由于对“生效裁判文书”未明确列举，
各地法院理解存在一定差异，具体执行也不平衡。关于应当
公开的裁判文书范围，这次主要作了两点修订，一是以列举
的方式明确了应公开的裁判文书种类，要求各类判决书、裁
定书等原则上均上网公开，全面覆盖了人民法院各种裁判
文书类型。二是将一审裁判文书全面纳入公开范围。按照
法律规定，宣判一律公开进行，一审裁判文书依法也应向
社会公开。为满足社会各界监督各审级法院、全面了解案
情和裁判情况的现实需求，本次修订司法解释将公开的范
围扩展到所有一审裁判文书。同时，为便利社会各界查阅
裁判文书，修订后司法解释要求一审裁判文书在二审裁判文
书生效后再上网公开，同时不同审级裁判文书间通过技术手
段建立关联。

记者：修订后的规定在加强裁判文书公开工作中对诉讼
参与人的权利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

答：最高法院高度重视对各个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保
护，为有效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之间的平衡，本次修订
在坚持裁判文书原则上均应公开的同时，设置了较为细致的
技术处理规则。

第一，进一步完善了裁判文书不公开的情形。在继续坚

持“涉及国家秘密、未成年人犯罪、以调解方式结案”的裁判
文书不上网公布之外，增加了“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这一
不公开的情形。为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离婚案
件诉讼当事人的正常生活，修订后的司法解释明确要求“离
婚诉讼或者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监护”的裁判文书不上网
公布。

第二，进一步细化和明确了裁判文书公开的技术处理规
则，确保此项工作更加规范，确保裁判文书公开过程严格保
护当事人隐私权。一是明确规定了“隐名处理”的具体范围，
同时司法解释还对隐名处理的具体规则进行了规定；二是明
确规定了“删除信息”的具体内容。司法解释明确要求在互
联网公布裁判文书时，要删除自然人的家庭住址、通讯方式、
身份证号码、财产信息、健康状况等个人信息，要删除法人及
其他组织的具体财产信息，要删除商业秘密、家事、人格权益
等纠纷中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等。

记者：修订后的规定对于已上诉、抗诉的一审法院裁判
文书是否上网公布是如何规定的？

答：为贯彻全面公开原则，修订后的司法解释规定，人民
法院作出的，凡是有中止、终结诉讼程序作用，或者对当事
人实体权益有影响、对当事人程序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裁判
文书，均应当上网公布，其中包括适用一审程序作出的裁
判文书。

原来的规定没有明确已上诉、抗诉的一审裁判文书是否

应当公开，从全国法院实践看，有相当一部分一审裁判文书
已经上网公布，受到各方欢迎。因此，修订后的司法解释明
确规定，依法提起抗诉或者上诉的一审判决书、裁定书，应当
在二审裁判生效后七个工作日内在互联网公布。为便于社
会公众查阅，中国裁判文书网采取技术手段，在不同审级裁
判文书之间建立了关联。

记者：修订后的规定就各级人民法院开展裁判文书上网
工作的管理职责是如何规定的？

答：修订后的司法解释规定，最高法监督指导全国法院
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工作。高级、中级人民法院监督指
导辖区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工作。

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或者承担审判管理职能
的其他机构，负责本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管理工作、
协调处理社会公众对裁判文书公开的投诉和意见等职能。

修订后的司法解释还要求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公开的工
作模式，由传统的专门机构集中公布的模式，转变为办案法
官在办案平台一键点击自动公布的模式，确保裁判文书及
时、全面、便捷公布。

记者：如果人民法院或者当事人发现已经上网公布的裁
判文书存在笔误、技术处理不当或者不应当上网公布等情形
的，按照修订后的规定应当如何处理？

答：按照修订后的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十六
条，区分以下不同情形处理：

1.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裁判文书中存在笔误的，人民法院
应当裁定补正。补正笔误的裁定书，应当按照本司法解释的
规定及时在互联网公布，并与原文书建立关联；

2.已在互联网公布的裁判文书与原本不一致或者技术处
理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撤回并在纠正后重新公布；

3.已在互联网公布的裁判文书，人民法院经审查存在本
司法解释第四条列明的不予公开情形的，应当及时撤回，按
照本司法解释第六条、第十二条规定进行内部审批并公布相
关案件信息。

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之间的平衡
最高人民法院审管办主任谈裁判文书公开工作

新华社 王茜

裁判文书超过2000万篇，网站访问量突破20亿次，用户覆盖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5
亿的访问量来自海外……这一个个闪亮的数字就来自中国裁判文书网。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对在互
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又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规定在裁判文书公开范围方面有哪些变化？修订
后的规定对各级人民法院开展裁判文书上网工作的管理职责是如何规定的？就这一系列问题记者
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审管办主任李亮。

老年旅游服务规范“上线”能否治愈“银发团”市场沉疴？
新华社 周蕊 程迪

9月1日起，《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规范》正式实施。银发旅游市场
存在的赶行程、加自费、少保障等乱象会否得到实质改变？老年旅游市
场能否以此为契机，由一些旅行社视作的“鸡肋”变为“香饽饽”，从而进
一步做大市场蛋糕？

老年旅游服务“有标可依”
百人团应配医生

即将实施的新规对旅游景点、活动安排、交通工具、购物
安排等老年人旅游诸多环节的服务提出了明确要求。这对
全国超过2亿的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连续游览时间不宜超过3小时，可安排一定时间的午
休”“连续乘坐汽车时间不应超过 2 个小时，每个景点应安
排充裕的游览时间”“乘坐火车应安排座位，过夜或连续乘
车超过 8 小时应安排卧铺，宜尽量安排下铺”……新规要
求，老年团的行程要“节奏舒缓”，使行程安排更适合老年
人自身的特点。

新规对老年旅客出行的软硬件保障措施也格外重视。
硬件上要求“客车上应配备轮椅、拐杖等辅助器具”；软件上
则要求“具备紧急物理救护等业务技能”的导游／领队全程
随团服务，“包机、包船、旅游专列和100人以上的老年旅游
团应配备随团医生服务”。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老年旅游市场占整个市场的30％左
右，这一市场具有错峰出游、旅游资源“平峰填谷”的特点。

“长期以来，仅在上海等一些地方，有老年旅游服务规范
的地方标准，更多的地方执行的是‘老中青通用’的标准。新
规尽管是推荐性标准，但无疑会从导向上对经营企业和游客
群体形成约束。”华东师范大学旅游系主任楼嘉军说。

江西光大国际旅行社相关负责人罗婷说，针对老年人较
多的旅行团，新规中有很多降低风险、更好保护老年人的安
排，包括不安排清晨深夜出游、控制合适的游览时间、限制车
程时长等。成体系的规范实施，对旅行社来说运营老年团时
也更加有据可依。

市场沉疴，能否就此药到病除？

记者调查发现，蕴含了巨大潜能的老年旅游市场，一些
旅行社依然是以低价为主要卖点，充斥着赶行程、加自费、少
保障等乱象，亟待新规“利剑出鞘”。

上海老年学学会老年旅游专业委员会与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发布的《上海市老年人旅游权益保障调
查报告》显示，参与线上线下访问的老人中，有52.9％认为旅
行社的诚信程度“一般”。线上访问的老人中，有近三成认为
外出旅游未能享受到人格尊严。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赶行程是当前老年团的一大特
点。江西老人唐清兰曾参加的一个台湾八日游老年团，去程
需要从江西萍乡坐八九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赣州，再从赣
州坐一晚上火车到厦门，接着坐轮渡到金门，回程才能坐飞
机，在台湾期间还从台北到台中“跑了一大圈”。“每天醒了就
是坐车赶路，看景点都是匆匆忙忙的。”

“新马泰团在泰国芭堤雅，导游强硬要求购买自费表演，
还说不买就在表演点门口呆着，反正大巴哪儿也不去；长三
角团借口景点维修，临时取消了原有的景点，换成了要求自
费参加的人造景点。”热衷旅游的上海老人王芳，这些年遇上
的“自费戏法”可不少。

根据旅游法规定，“经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旅游者要求”的
条件下可以安排自费项目，部分不规范的导游便借此以“明
则协商一致、实则威逼”的方式要求消费者参加自费项目。
此次新规提出，“旅游产品宜一价全包，不宜再安排自费项
目”，杜绝了不规范导游的“运作空间”。

今天的“鸡肋”，明天的“香饽饽”？

江西财经大学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旅游所所
长曹国新说，新规对行业起的是引导性的作用，这一规定并
非强制性，市场将如何反馈，还需时间来观察。

由于老年人体质较弱、行动不便、服务要求高，老年旅游
市场安全风险相对较高、利润空间相对较小，不少旅行社将
老年游市场看做“鸡肋”，抱着能成团最好、不成团也行的心
态，并不在这一市场主动宣传和发力；有的旅行社甚至撤出
了老年游市场。

一位旅行社负责人对记者说，如果严格按照新规对参观

节奏和报名年龄的规定办的话，意味着同样的云南七日双飞
团，不仅参观的景点减少，对市场的吸引力减弱，景点间距离
较远、海拔较高的线路更难以安排。“百人大团要求配随团医
生，这对减少风险很有好处，但从之前的‘试水’看，一来愿意
随团的全科医生非常难找，二来配备成本很高。”

江西光大国际旅行社电子商务部部长时婧洁说，即使要
求导游“具备紧急物理救护等业务技能”，但在突发事件现
场，导游也往往不敢直接处理，只能求助于专业人员，“毕竟
有一个责任归属的问题”。

不过，专家指出，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旅游市
场潜力巨大。越来越多的老年游客，身体状况良好，有足够
的支付能力和充裕的空闲时间。实际上，老年旅游市场此前
的低价现象，原因是市场发展不完善，中高端老年人群的需
求没有开发出来。

时婧洁认为，“有钱有闲”老年人对品质游的需求日渐增
加，舒适型享受型老年旅游将成为下一个“蓝海”。针对老年
人的需求和特点，量身定制的理疗保健游、生态养老游、文化
游、邮轮游等旅游产品，在未来会成为拥有广阔前景的市场。

“谁最快适应，谁就能真正引领老年旅游市场发展。”楼
嘉军说，新规中的很多提法其实暗含着政策制定者对旅游市
场发展方向的倡导，折射出旅游市场发展思路和成长路径的
选择，从原来的低级、粗放型的旅游市场往品质型的旅游市
场发展，老年旅游市场决不能落在后头。

曹国新认为，应以此次新规实施为契机，倒逼相应的硬
软件和基础工作的推进。“比如，新规中要求参观的景区和就
餐的饭店具有无障碍设施等，这就要求旅行社、景区、运输系
统、餐饮系统在基础设施方面做出配套，通过这个标准倒逼
形成服务标准的系统化。”


